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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普通门诊诊查费减免

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整体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根据《本市市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普通门诊诊查费

减免办法》（沪卫规〔2020〕16 号）文件要求，建立门诊诊

查费减免专项资金，在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村卫生室实

施诊查费减免。

专项资金来源于市级财政，用于减免本市非职工基本医

疗保险参保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村卫生室普通门诊诊

查费，不仅有效减轻居民就诊负担，提升居民感受度，同时，

有效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与效果，有效引导居民常见

病、多发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门诊下沉社区，促进建立梯

度、有序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。

二、评价结论

2023 年，“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普通门诊诊查费减免”

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整体绩效自评分为 100 分。

三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(一)资金情况分析

2023 年，“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普通门诊诊查费减免”

市对区转移支付全年预算数为 6294 万元，执行数为 6294 万

元，执行率 100%。

（二）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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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卫生健康委按照规定完成 16 个区减免费用的测算、

申报，每年 7 月份前及时将“门诊诊查费减免申报表”报送

至市财政局。市财政局完成门诊诊查费减免资金预拨、结算，

使市民常见病、多发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在社区得到及时

治疗，切实降低市民就医负担。
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社区门诊诊查费减免全覆盖

2023 年，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村卫生室均实施普通

门诊诊查费减免政策，门诊诊查费减免覆盖率达 100%，其中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诊查费减免 1238 万人次，村卫生室

门诊诊查费减免 533 万人次，均达到并超过指标值，门诊诊

查费用做到应减尽减。

2.诊查费减免对象规范

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

村卫生室减免的诊查费，由医保基金支付。非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参保人员（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、非参保的

本市户籍市民）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村卫生室减免的诊查

费，由市级财政与区级财政按 1:1 比例分担。在社区卫生服

务中心门诊就诊，减免诊查费 10 元/人次;在村卫生室就诊，

减免诊查费 2 元／人次。

3.居民满意度较高

市卫生健康委不断加强对医疗机构的培训，完善社区门

诊诊查费减免风险应对措施，健全长效管理机制，并加大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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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力度，不断提高居民对政策的知晓度和对社区卫生服务总

体满意度。2023 年，全市常住居民社区门诊就诊率达 38.1%、

签约居民社区就诊率达 56.4%。据上海市质协用户评价中心

第三方测评，市民对本市社区卫生服务总体满意度达 95.5%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通过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评价，推进绩效信息公

开，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的履行。拟根据绩效目标自评结果

及时研究制定整改措施，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科学安排预

算、调整支出结构、完善财政政策、加强制度建设、实施绩

效监督的重要依据。

附件: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整体绩效目标自评表



市对区转移支付整体绩效目标自评表

专项转移支付名称 社区普通门诊诊查费减免专项补助

市级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专项实施期 2023年

资金
情况

全年预算数

（A）

全年执行数

（B）
分值（C）

预算执行率
（

D=B/A*100%

）

得分（E=C*D）

实施期金额： 62940000 62940000 10 100% 10

其中：市对区转移支付 62940000 62940000 - 100%

其他资金 0 -

总体
目标

年度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市卫生健康委按照规定完成16个区每年度减免费用的
测算、申报，市财政局完成门诊诊查费减免资金预拨

、结算，使市民常见病、多发病首诊和诊断明确的慢

性病在社区得到及时治疗，切实降低市民就医负担

按照规定完成16个区每年度减免费用的测算、申

报，市财政局完成门诊诊查费减免资金预拨、结
算，使市民常见病、多发病首诊和诊断明确的慢

性病在社区得到及时治疗，切实降低市民就医负

担

绩效

指标

一
级

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全年实际

完成值
分值 得分

未完成原因

和改进措施

产
出

指

标

数量指标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

门诊诊查费减免覆盖率
100% 100% 6 6

村卫生室实施门诊诊查
费减免覆盖率

100% 100% 6 6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
诊查费减免人次

1000万人次
1238万人

次
6 6

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

免人次
500万人次 533万人次 6 6

门诊诊查费用应减尽减 应减尽减 应减尽减 5 5

质量指标

门诊诊查费减免对象规范 规范 规范 5 5

门诊诊查费减免资金结

算准确率
100% 100% 5 5

时效指标
门诊诊查费减免资金申

报及时
每年7月前 每年7月前 5 5

成本指标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

诊查费减免标准
10元/人次 10元/人次 5 5

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

免标准
2元/人次 2元/人次 5 5

效益指标

社区就诊率 >35% 38.10% 5 5

签约居民社区就诊率 >50% 56.40% 5 5

降低市民就医负担 切实降低 切实降低 5 5

可持续影

响指标

收益对象政策知晓度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5 5

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不断健全 不断健全 5 5

完善风险应对措施或预
案

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5 5

满
意

度

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
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总

体满意度
≥85% 95.46 6 6

合计 100 100


